
江苏省民政厅文件
苏社管〔2014〕51号

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取消全省性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登记
行政审批项目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全省性社会团体：

2014年 2月 11日，《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 56项行政审批

项目的通知》（苏政发〔2014〕19号）（以下简称《通知》）取消

了省民政厅对全省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登记、变

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为贯彻落实《通知》要求，

深入推进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

步激发社会团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我厅不再受理全省性社会团体

分支机构（包括专项基金管理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的申请，不再换发上述机构的登记证书。

二、全省性社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可以自行决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前述决

定应当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制作会议纪要，妥善

保存原始资料。

三、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

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得另行制订章程，在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

开展活动、发展会员。法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

社会团体承担。

四、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如：不得设立江苏省 XX

协会 XX市分会；不得设立江苏省 XX协会 XX专业委员会 XX

分会）。

五、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使用冠有所属社会

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不得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如：江

苏省社会福利协会养老专业委员会，不得使用江苏省养老专业委

员会名称）。

六、社会团体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其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的监督管理。社会团体应当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的财务、账户纳入社会团体统一管理，不得以设立分支机构、代

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不得将上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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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确保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依法办事，按章

程开展活动。

七、社会团体应当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其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的名称、负责人、住所、设立程序、开展活动等有关情况报送

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不得弄虚作假。

同时，应当将上述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江苏省民政厅

2014年5月8日

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4年5月8日印发


